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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認購境外優先股之

須予披露交易之最新資料

茲提述華融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之

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認購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將發行之境外優

先股。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本公司獲配發總認購金額為90,000,000美元之境外優先股，相當

於4,500,000股境外優先股，發行價為每股境外優先股20美元之100%。根據境外優

先股之已落實條款，境外優先股將按初步固定年息率 4.5%計算股息。於發行日期

第五週年及其後每五年，股息率將按基準利率加每年 2.634%之固定息差之總和重

置新的固定派息率。境外優先股之其他主要條款載於該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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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強先生、賴勁宇先生及王巍女士，非執行董

事為于小靜女士，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天祐博士、馬立山先生及關浣非先生。


